
開始

用人單位出缺由人事室辦理

校內公告

由約用人員甄審考評委員會

複審

由人事室依「約用人員陞遷
評比作業原則」辦理資格審
查及積分評比

由用人單位組成面談小組進

行面談

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約用工作人員陞遷作業流程圖

【初審】

【複審】

【校長核定】

發布人事動態及核薪通知

結束

原職陞遷之名額由審查小組
初審，經考評會審議並陳請
校長同意後辦理

函請單位主管就符合陞遷資
格者考評後推薦陞遷人選

由面談小組進行面談

陳請校長核定

現職出缺

校長綜合考評後，由約用人
員甄審考評委員會複審

原職陞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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